
 

 

  

 

 

 

 

 

資助項目 使用範疇 目標及預計成效 對象老師及學生 支出預算 

學與教資源_學生閱讀材料 

(全學年) 

範疇1 

發展或採購相關的學與教資源（包括多

媒體及電子教學材料）、應用程式及軟

件，以及公民科的參考資料 

配合學校關注事宜「推廣科本閱讀」，

本科擬採購公民與社會發展科之優質

閱讀刊物，於本科之增潤課節運用。學

生閱讀後，於課堂分享及完成相關文

字報告。 

2021-2022年度 

中四級學生 

$5000 

學與教資源_電子教學材料 

及公民科的參考資料 

(全學年) 

範疇1 

發展或採購相關的學與教資源（包括多

媒體及電子教學材料）、應用程式及軟

件，以及公民科的參考資料 

配合學校關注事宜「照顧學生學習多

樣性」，本科擬採購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之網上教與學資源，運用電子教材以

多元教學活動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

同時豐富教學資源及評估內容。 

2021-2022年度 

中四級學生 

$5000 

學生及教師_校本學習活動 

 活動物資 

 參觀門票 

 旅遊車租用  

範疇3 

舉辦能提升公民科學與教效能的校本學

習活動 

配合單元教學，提升學生認識香港與

內地之緊密關係，期望於試後活動期

間舉辦不同校內活動/校外參觀活動，

加深學生體會及認知。 

2021-2022年度 

中三升中四級學生

中四升中五級學生 

$2000 

學生及教師_內地考察 範疇2 

資助學生及教師前往內地，參加和公民

科課程相關的教學交流或考察活動 

配合科本發展，增加學生認識中國歷

史、中國文化遺產保育及傳承。 

2021-2022年度 

中四級學生 

/ 

註: 內地考察、交流及觀摩活動將視乎實際情況而推行。 

               元朗天主教中學

教育局支援推行高中公民與社會發展科的一筆過津貼

引言:  參考文件_教育局通函第83/2021號一筆過津貼以支援推行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每所提供本地高中課程的公營中學及直資中學將於2021年9月獲發一筆過30萬元津貼。由2021/22學年起，資助中學均可跨學年使用津貼至

2023/24學年完結，即學校可將未使用的津貼餘額撥入其後的學年／財政年度繼續使用，直至2024年8月31日止。學校須於2024年9月30日或以前

將填妥的「『公民科津貼』運用報告」交回本局課程發展處通識教育／公民與社會發展組。

2021-2022年度_運用津貼之推行計劃



參考文件: 教育局通函第83/2021號一筆過津貼以支援推行公民與社會發展科_運用指引 

 

1.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津貼（「公民科津貼」）的運用原則 

 

 學校應妥善運用津貼，配合教育局其他適用資源，例如全方位學習津貼、學生活動支援津貼等，在現有基礎上加強支援教師教授公民與社會發

展科（公民科），改善學與教，以助提升學生學習本科的興趣和能力。學校在整合教育局提供的不同津貼，以為學生規劃更豐富多元的活動時，

須參考相關津貼的使用指引，同一項目不能重複資助。 

 學校應根據學校發展及整體學生學習需要，訂定適當的目標和策略，並按訂定的目標，檢視和評估資源是否有效運用。 

 學校應確保所有支出均符合津貼用途，謹慎理財，避免奢侈，注意成本效益，務求讓最多學生受惠。 

 津貼適用於所有修讀本地高中課程的學生，但並不表示每名學生所得資助必須相等。學校宜按學生的學習需要提供資助。 

 學校須嚴格依循教育局就學校運用公帑發出的相關通告及指引，按既定原則與規定，以公平、具透明度的程序運用津貼。 

 學校不應將津貼集中運用於單一項目／範疇或小部分學生。如須推展個別成本較高昂的活動／項目，學校須事先取得校董會／法團校董會／學

校管理委員會的批准。 

 

2. 使用範疇 

學校可運用「公民科津貼」於： 

 發展或採購相關的學與教資源（包括多媒體及電子教學材料）、應用程式及軟件，以及公民科的參考資料； 

 資助學生及教師前往內地，參加和公民科課程相關的教學交流或考察活動； 

 舉辦能提升公民科學與教效能的校本學習活動；及 

 舉辦或資助學生參加和公民科課程相關在本地或在內地舉行的聯校／跨課程活動，促進交流及觀摩。 

 

  



3. 恰當運用津貼的例子 

 發展或購買推行公民科的學與教資源（例如：參考書、刊物、多媒體及電子教學材料等）、流動應用程式或軟件（例如：製作虛擬實境或圖像

的軟件） 

 資助學生參加由學校舉辦在本地或內地的校本學習活動費用和交通費（須配合公學校應按需要選擇最合適及最經濟的交通工具。 

 資助學生參加內地考察／交流活動的費用 

 資助教師前往內地參加和公民科課程相關的教學交流活動費用 

 支付學生參加和公民科課程相關在本地或在內地舉行的聯校／跨課程活動的費用（例如：參與比賽、體驗學習的報名費、交通費和住宿費用） 

 

4. 不恰當運用津貼的例子 

 聘請教學或非教學人員 

 舉辦和公民科課程不相關的活動 

 外判整體規劃及推行工作予其他機構／組織 

 以採購服務形式僱用外間機構或聘用專業人士，舉辦教師專業培訓講座或活動 

 聘用外間機構（如本地專上院校、非牟利機構、學術組織）舉辦學生講座或活動 

 資助學生參加以學業成績為本的活動，如功課輔導 

 資助家長參加考察或交流活動（若有學生家長隨團出發，其開支亦不會獲得資助） 

 支付校舍裝修／工程費用 

 購置流動電腦裝置、電子器材或電腦軟件作一般用途 

 宴客或禮節性開支 

 宣傳推廣、聯誼、典禮或慶祝活動（如：聯歡會）開支 

 支付飲食相關的開支（包含在體驗學習營、內地考察／交流活動費用內的膳食開支除外） 


